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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校外實習要點 
 

114 年 11 月 17 日 114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12 月 22 日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明確規範本系校外實習規劃及辦理相關事宜，

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校外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實習目標 

(一) 本系碩士班、學士班之實習目標如下： 

1. 認識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的現況與實務運作。 

2. 瞭解學校理論與實務工作之關連。 

3. 熟悉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人員之角色、執掌與工作內容。 

4. 整合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相關理論知識、方法與技巧，以應用於實務運作過程。 

5. 培育社會教育與文化機構相關工作之專業精神、倫理、態度與價值。 

(二) 學士班加強增進學生對自我的認識，以利未來就業及升學之選擇。 

(三) 碩士班著重實習經驗對於研究方向、修課之助益。 

 

三、 實習期間、課程及學分 

(一) 學士班：「社會教育機構實習」、「文化機構實習」，為必選修課 2學分，排訂為學士班四年級為

主。 

(二) 碩士班：「社會教育機構專業實習」、「文化機構專業實習」，為必修課 1學分，排訂為碩士班二年

級為主。 

(三) 時數：於暑假進行實習為原則，於同一機構內實習至少 160小時。 如實習機構另有規定，則由

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機構洽商。 

(四) 如有學生須申請實習學分抵免，悉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 

 

四、 實習機構之領域方向 

(一)社會教育、社會福利、成人教育、高齡教育機構。 

(二)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機構。 

(三)傳播媒體與行銷傳播機構。 

(四)其他相關領域。 

 

五、 實習申請 

(一) 申請資格：碩士班學生至少取得兩門本系碩士班課架中課程學分、學士班學生學籍為三年級以上，

始得申請。 

(二) 境外實習之申請： 

1. 申請程序：先由學生提供機構相關資料供實習指導教師了解評估，指導教師同意後，由學生

自行聯繫，並獲取機構之許可，再由本系發文該機構。 

2. 實習指導與督導方式：同境內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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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實習之交通、住宿與生活相關費用由學生自理。 

 

六、 實習安排與作業參考流程 

    (一)碩士班實習作業流程 

 

 

 

 

 

 

 

 

 

 

 

 

 

 

 

 

 

 

 

 

 

 

 

 

 

 

 

 

 

  

實習說明會 

實習機構申請 

學生準備及繳交

相關資料 

 

公布實習機構 

機構實習 

機構繳交實習評

量表 

實習成果發表會

或經驗分享會 

 

系辦接洽機構、辦理

簽約或發文工作 

系辦提供資料及其他

相關機構協調工作 

說明實習課程規定及

注意事項、提供實習

機構參考名單 

行政聯繫工作 實習籌備事務流程 工作時程 

    本學期 

6月初至 6月底 

 

  7-8月 

    9-10月 

11-12月 

機構申請送件及

繳交實習同意書 

3-5月 

2-3月 

機構回文、完成正式

簽約工作並加保學生

意外傷害險 

5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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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部實習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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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習機構 

(一) 實習場域可於機構或以專案進行。 

(二) 學生應依據本系實習之領域方向提出實習志願，由實習指導教師核定。 

(三) 實習開始後不得變更實習機構，若有特殊原因，須經實習機構督導及本系實習指導教師同意後

始得變更，並由實習指導教師協助轉介至其他實習機構。 

 

 

實習說明會 

實習申請 

實習機構調查 

學生準備及繳交

相關資料 

 

公布實習機構 

機構實習 

機構繳交實習評

量表 

學生自辦實習成

果發表會或經驗

分享會 

學生繳交實習意願調

查表 

系辦接洽機構、辦理

簽約或發文工作 

系辦提供資料及其他

相關機構協調工作 

機構回文、完成正式

簽約工作並加保學生

意外傷害險 

說明實習課程規定及

注意事項、提供實習

機構參考名單 

行政聯繫工作 實習籌備事務流程 工作時程 

    本學期 

 6月初至 6月底 

7-8月 

9月初 

10-12月 

機構申請送件及

繳交實習同意書 

2-4月 

12月-過年前 

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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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習督導 

(一) 實習督導：由本系指導教師及機構督導人員共同擔任。 

(二) 本系指導教師：由本系專任教師輪流擔任。實習期間本系指導教師應視學生實習之實際需要，

調整指導之次數與方式。 

(三) 機構督導：由機構主管或經其指派之工作人員擔任，督導人員可視機構實習實際之需要，調整

督導之方式與內涵。 

 

九、 實習作業及評量 

(一)實習作業 

1. 應依照實習機構之規定繳交給實習機構。 

2. 須繳交給本系指導教師之作業包括週誌及實習總報告。 

(二)實習評量 

1. 實習成績：由機構督導人員與本系指導教師共同評量。機構評量分數占 50%，本系評量分

數占 50%為原則。本系教師並可依據學生之整體表現綜合評量。 

2. 機構評量：以機構的學生實習評量表為準，機構若無該項表格，則可參考本系所設定之表

格。 

3. 本系評量：實習指導教師根據學生實習表現、態度、出席狀況、與報告繳交等綜合評量學

生實習之表現。本系實習評量配分比例： 

（1）參與實習成果發表會、研習會、經驗分享會占 15%。 

（2）與本系指導教師互動、學習態度等占 10%。 

（3）實習報告占 75%。 

A. 週誌：占 40% (含實習期間週誌繳交情形 10%)。 

B. 實習總報告：占 35%。 

4. 注意事項：學生請假或未依實習課程從事學習活動，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其成

績以不及格計算。 

 

十、 為確保學生實習期間之安全，依下列事項辦理：  

(一)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應經政府登記核准，並依實習工作內容專業性、實習權益保障、實習場所安

全性等項目進行篩選及擇定。實習合作機構應與本系簽訂實習合作契約或相關文件，且須指派

專人擔任實習督導。 

(二) 應於實習前辦理行前說明會，內容包含安全衛生、勞基法及實習相關規範，並應確認學生已參

加勞工保險或意外傷害險。 

(三) 應指派實習指導教師，於實習期間追蹤並輔導學生，協助學生解決專業知識及職場適應等相關

問題。 

(四) 實習指導教師如發現學生實習不適應，應釐清原因及設法改善；若無法改善，應協助學生轉換

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五) 應辦理實習效益評估，於實習結束後得辦理實習成果發表，學生應繳交實習報告。另得透過學

生問卷調查、課程意見調查及機構督導評量表等綜合了解。 

(六) 學生如與實習機構產生爭議，應向實習指導教師即時反映，由本系與實習合作機構共同商議改

善方案。學生如不同意改善方案，得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申訴及爭議處理要點」提出申訴。

學生如與本系產生爭議，認為實習相關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因而損害其權益時，得依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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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處理辦法」提出申訴。 

(七) 學生校外實習所產生之費用，如待遇、車馬費等，由實習機構及學生自行協調並轉知實習指導

教師。如為意外保險、訪視交通費等，得由本校/院/系相關經費項下支應，或申請實習相關補

助計畫等。 

(八) 學生實習如遇緊急事件時，可通知實習指導教師、實習單位主管或本校校安單位，若為人身緊

急安全，可直接通報警察局、消防單位，以維個人人身安全。 

 

十一、實習指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 指導實習學生擬訂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二) 擔任實習學生與本校及實習機構間之溝通橋樑。 

(三) 建立實習學生實習狀況定期追蹤及輔導機制，以輔導學生兩次為原則，如有必要得赴實習單位

訪視，並完成訪視輔導紀錄。 

(四)規劃實習評核方式，及評定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 

(五)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六)彙整實習學生及實習機構等相關資訊。 

 

十二、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經教育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